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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被丈夫偷卖 流离失所
诉离婚多分财产 终获胜诉
□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 徐晓洁

“房主”上门

方知房子被卖

妇女作为婚姻关系中较为弱势

的一方， 在权益遭受侵犯时， 往往

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一

旦延误时机， 或者采取了错误的方

式， 最终往往是 “人财两空”。

本案中， 刘女士就差点面临这

样的窘境。

那还是 2006 年 12 月的事情，

一天下午， 我突然接到浦东一位居

委会干部的电话， 说是小区里发生

了一起夫妻家庭纠纷， 男主人杨先

生在妻子刘女士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 竟然把夫妻共同居住的房子卖

掉了， 随后便带着全部售房款和家

庭存款离家出走。

对于丈夫卖房的事， 刘女士一

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买房人上门来

要求接收房子 ， 让刘女士赶紧搬

家， 她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可

是好不容易联系上丈夫， 对方却轻

描淡写地承认了偷偷卖掉房子并且

已经完成过户的事， 还让刘女士要

配合买房人， 赶紧腾房搬家。

虽然反复向买房人解释， 丈夫

是背着自己偷偷出售了房屋， 可是

买房人却不买账。 由于担心买下的

房子最终落空， 他率人强行将刘女

士和孩子赶出了家门。

这一下， 几乎整个小区都知道

了刘女士被丈夫偷偷卖掉房子的

事， 当地居委会也介入了此事。

由于被赶出了家门， 刘女士和

孩子那天晚上只能由居委会安排，

暂时居住在一处简易房内。 居委会

对于此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

好 ， 一方面 ， 买房人不但付了房

款， 连过户手续都办好了， 似乎是

合法的房主； 另一方面， 擅卖房子

的刘女士丈夫只闻其声 ， 不见其

人， 只以诉请离婚来搪塞。

作为居委会， 虽然也很想帮助

刘女士 ， 但是不知道应当如何应

对。 于是， 他们拨通了我的电话，

想听听我的意见。

乍一听， 我感到此事的确比较

复杂 ， 目前情况对刘女士非常不

利， 于是约了刘女士到我的办公室

来当面商谈。

家庭财产

全由丈夫掌握

次日下午， 刘女士来到我的办

公室。 刘女士告诉我， 他们夫妻不

合已经很多年了， 丈夫杨先生还有

家庭暴力行为， 他们的夫妻感情的

确已经破裂了。

至于所住的房子， 是结婚前双

方共同出资购买的， 但由于误解法

律， 以为结了婚就是共同财产， 因

此房产仅登记在丈夫杨先生一人名

下。 她还得知， 一年前丈夫杨先生

和其亲属共同投资购入的另一套住

房， 也在三个月前做了转让。

而杨先生的单位告诉刘女士，

杨先生两个月前已经离职， 目前在

哪里工作则不清楚。

至于两套房产的成交价格、 购

房人身份， 以及家里的股票资金、

家庭存款的情况， 刘女士表示她一

无所知， 家庭财政一直是由男方掌

管。

鉴于她的不幸遭遇， 我决定帮

助她维护自己的权益。

事态紧急， 我和同事对案情进

行了即时的讨论和分析， 我们一致

认为， 由刘女士作为原告立刻起诉

离婚， 对挽回经济损失更有利。

如果我方起诉的话， 可以在离

婚案件立案之后， 向法院申请调查

令 ， 调查涉案两套房产的交易内

档， 进一步分析买房人和杨先生是

否有恶意串通的故意。 如果双方属

于恶意串通， 那么我们可以依法要

求撤销 《房产买卖合同》， 如果不

属于恶意串通， 那么就需要采取别

的策略。

我将自己的意见详细向刘女士

作了说明， 在得到她的确认后， 当

天我就连夜起草了离婚起诉书， 并

开始准备相关证据。

调查结果

难定恶意串通

第二天一早， 法院刚开门， 我

就带着准备好的相关材料， 和当事

人刘女士一起办理了立案手续。

很快， 案子有了新的进展， 我

向法院申请到近十份调查令， 调查

内容包括涉案两套房产的交易内

档、 买房人银行贷款资料、 中介公

司对房产买卖合同的了解程度、 被

告杨先生的住房公积金情况、 养老

保险缴纳单位、 杨先生名下股市帐

户、 资金余额。 此外， 我还调查了

以往夫妻冲突的报警记录等。

在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调查

后， 我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根据我的调查结果， 杨先生曾

有两套房产， 其中夫妻共同居住的

一套， 是在 1998 年夫妻双方登记

结婚的半年之前共同出资购买的，

房屋总价 21 万元， 其中刘女士出

资 8 万元 ， 杨先生出资 13 万元 ，

房产证登记于杨先生一人名下， 婚

后一直共同居住使用。

3 个月前 ， 杨先生将房产出

售， 价格是 69 万元， 而当时同地

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约为 90 元。

还有一套房产是杨先生和亲属

共同投资购买的， 一年前的买入价

是 43 万元 ， 首付 25 万元 ， 贷款

18 万元， 对外出租还贷。 三个月

前杨先生和其亲属一起将它抛售，

售出价 45 万元， 当时同类房屋的

市场价约 50 万元。

通过我前往中介公司了解的情

况分析， 买房人和杨先生恶意串通

的可能性不大， 杨先生当时在中介

公司挂牌， 称为尽快置换房屋， 以

大大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吸引买家。

而买家也是因为该房屋价格极

其优惠， 于是很快签订了 《房产买

卖合同》， 并去交易中心办理了过

户手续。

而另一套房产的出售， 都是由

杨先生亲属出面洽谈的， 出售价格

和当时市场价相差不大。

我还通过调查了解到， 杨先生

名下的股票账户自婚前开户， 婚后

陆陆续续又投入资金近 20 万元 ，

在 2006 年 9 月至 11 月， 杨先生将

全部股票卖出以现金方式提取， 此

后既没有股票， 也没有现金余额。

经调查杨先生的公积金帐户， 查明

他确无缴费单位。

很快， 法院开庭对本案进行了

审理。 杨先生在法庭上对我方起诉

的事实一一否认， 并当庭答辩以下

几点。

一、 他同意离婚。

二、 夫妻共同居住的房子是自

己名下的婚前财产， 全部是个人出

资， 与刘女士无关， 出售没有必要

通知刘女士。 至于另一套房子的出

售， 也属正常交易， 因房子购买未

满一年出售， 已缴纳高额契税， 他

要求刘女士承担亏损契税。

三、 股市资金是自己婚前投入

的， 婚后投入的部分也是自己婚前

的存款， 与刘女士无关。

四、 他要求抚养儿子， 如果法

院判决儿子由刘女士抚养， 因为他

目前没有工作， 无力支付抚养费。

就本案中关键的这套房子来

说， 由于双方是婚前购买的， 且登

记在杨先生一个人名下， 他不承认

刘女士曾经出资， 而刘女士又没有

保留相关的证据， 局面显然对我方

当事人非常不利。 如果不能认定刘

女士的出资， 那么这处房产只能认

定为杨先生的个人财产， 刘女士不

得要求分割。 因此房子如今被卖，

刘女士也无法分割房款。

一审判决

归还8万元出资

第一次开庭之后， 针对杨先生

否认的事实， 为挽回对我方不利的

局势， 我再次前往居委会取证， 向

小区居委会前任治保主任和现任治

保主任说明案情并了解了情况。

我在和两位治保主任面谈后，

分别做了两份调查笔录， 证明在多

次家庭纠纷调解中， 杨先生在居委

会都认可这套房产是共同财产， 同

意平分， 也认可买房时， 刘女士出

资 8 万元。 这前后两任居委会治保

主任因为多次参与调解会， 对此印

象非常深刻。

据此， 我向他们说明了证人出

席的必要性， 以及对本案判决的重

要性。 两位认真负责的治保主任也

表示， 他们愿意出庭为我方当事人

刘女士作证。

第二次开庭时， 两位治保主任

参与出席作证。 在法庭上， 杨先生

面对两位证人的证言目瞪口呆， 而

两位证人因其职务行为所作证言，

其合法性、 真实性也得到了法庭的

确认。

根据本案的情况， 一审法院判

决刘女士和杨先生离婚， 认定了刘

女士对夫妻共同居住房屋出资 8 万

元， 因此判决杨先生给付 8 万元及

相应利息。

法院还判决另一处房产售房所

得的一半， 即 16 万元为夫妻共同

财产， 其中 9 万元归刘女士所有；

股市资金认定 2006 年 9 月至 11 月

取出的资金为夫妻共同财产， 共计

23 万元， 其中一半归刘女士所有；

子女由刘女士抚养， 杨先生每月给

付抚养费 600 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 刘女士对判

决结果并不满意 。 但由于经济困

难， 她对是否上诉又非常犹豫。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 我也感到

有所缺憾――一审虽认定了刘女士

一方的出资， 但却没有考虑将房产

作为共同财产处理， 也没有考虑到

房价飞涨的因素， 对刘女士一方来

说， 仅返还出资款及银行利息， 是

很不公平的。 因此我表示， 愿意无

偿为她提供二审的法律援助， 同时我

告诉她， 对于上诉的结果很有信心。

在我的鼓励下， 刘女士决定提起

上诉。

二审改判

获得全面胜诉

我们上诉的主要理由是， 被杨先

生擅自卖掉的房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

财产， 各半分割。 而对一审判决， 对

方杨先生同样表示不服， 他也提出了

上诉 。 他认为 ， 证人证言是道听途

说， 所谓 8 万元出资并不存在； 股市

资金也是其个人婚前财产， 同样不应

当分割。

双方上诉后， 法院组织了开庭审

理， 针对一审判决， 我发表了如下代

理意见：

一、 双方婚前共同出资以婚后共

同居住使用为目的的， 虽登记在一人

名下， 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 一审虽认定了刘女士出资 8

万元， 却将房产升值的收益全部判给

杨先生 ， 仅给付我方当事人少量利

息， 显失公平。

三、 一审判决给付刘女士 8 万元

以及相应利息， 和当时上海的房价相

比， 已无法解决刘女士和子女的居住

安置问题。 且本案杨先生偷偷卖房致

刘女士母子流离失所 ， 情节相当恶

劣， 一审判决无法体现法律对弱势群

体的保护。

四、 一审法院虽认定了杨先生房

产转让时间、 股票出售提取现金的时

间， 却没有认定杨先生恶意转移夫妻

共同财产的故意， 而根据法律规定，

对于隐匿、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 可

以判决少分、 甚至不分。

二审法官在听取了双方意见后，

由合议庭三位法官合议， 对一审判决

作出部分改判， 支持了我方的上诉理

由， 认定被擅卖的房产为夫妻共同财

产， 售房款 69 万元的一半归刘女士

所有， 其他则维持一审判决。

根据二审判决 ， 我方在财产分

割、 子女抚养各方面都取得了胜诉，

刘女士的权益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

护， 她和家人对此结果表示非常满

意， 作为律师尽力为当事人争取到更

多的权益保护， 也深感欣慰。

丈夫携财产离家出走， 夫妻共同出资买的房子又有 “房主”

上门要求腾房。 刘女士和孩子因此被强行赶出家门， 只得在居委

会的安排下， 到简易房暂时栖身。

怎么办？ 一方是不知去向的丈夫， 一方是已经付款过户的购

房人， 居委会干部也束手无策。

万般无奈之下， 刘女士经居委会干部指点， 找到律师事务所

向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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